


簡報大綱 

研究背景與目的 

具體精進策略 

研究方法 

研究發現 

結論與政策建議 



研究背景 

•「犯罪狀況及其分析」乙書自1973年起彙整犯罪
之各項重要統計資料，雖已長期蒐集並納入司法
統計，但仍有部分缺失。 



研究目的 

•為精進其深度與廣度，
逐步與國際之犯罪防治
研究接軌，突破傳統，
提昇品質，展現更高瞻
遠矚的影響力。本研究
目的有四： 

 

 

 

 

加 強 國 際   

導向與傳播

面向 

加 深 研 究   

分 析 深 度   

切 合 社 會   

需求 

強化數據與

圖表解讀工

具，促進研

究分析功能 

提出具體政

策建議，作

為政府施政

參考 



具體精進策略 

加強國際犯罪狀況比較

與傳播 

• 與重要之世界各國進行

犯罪趨勢比較 

• 增加國際重視犯罪與刑

事司法議題 

• 各篇增加英文摘要，上

網供國際知曉 

取法先進國家，加深研

究深度 

• 針對特定犯罪與刑事司

法議題深入分析 

• 解析犯罪趨勢與變化，

建議因應作為 
新增「國際犯罪趨勢比較」 

 

 

 

 

新增「特殊犯罪者之趨勢
與處遇」 



具體精進策略 

反映社會需求，呈現司

法革新作為 

• 深入分析民眾關切犯罪

議題與政府作為 

• 說明重點政策方向，並

加強社會溝通 

延續原有統計基礎，完

整呈現犯罪趨勢與現況 

• 延續現有「犯罪狀況及

其分析」項目，以利長

期趨勢分析比較 

• 整合刑事司法體系犯罪

相關統計資料，完整呈

現犯罪現況與趨勢 新增「 102年社會關注犯罪
議題」 

納入警察統計資料完整呈現
犯罪現況 



具體精進策略 

增加圖表工具，強化解

讀分析功能 

• 善用圖表工具，幫助閱

讀者快速了解犯罪概況 

• 強化統計報表之文字解

讀與分析 

 

 

 

引進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專業，

強化結果解釋與政策意涵 

• 以犯罪與刑事政策理論

為基礎，深入解釋統計

分析結果 

• 強化分析結果之政策意

涵，以利決策參考 

 

新增「結論與政策建議」 



研究方法 

• 邀集法務部

各司處與直屬

機關代表進行

座談，確立統

計資料來源與

專書結構內容 

•與法務部及

其直屬機關代

表座談，蒐集

「法務制度革

新」之內涵 

•蒐集日本、

美國與英國等

官方統計，並

進行比較 

• 蒐集、整合

國內法務、司

法、警政等統

計資料 

官方統計

資料分析 

跨國比較

分析 

工作協調

會 

焦點團體

座談 



研究發現－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10年犯罪趨勢(1) 

• 依據警政署、法務部、衛福
部保護服務司等違反相關刑
事法律所定義之犯罪發生數、
犯罪率、犯罪嫌疑人數、破
獲數等統計資料，分別加以
分析，以瞭解最近10年的犯
罪趨勢。內容包括： 

全般刑案 

普通刑法犯罪 

特別刑法犯罪 

國際犯罪趨勢比較 

102犯罪概況 
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全般
刑案 

 發生件數298,967件，較
101年減少5.79％，較93年
減少42.76％。 

 破獲當年含積案258,802件，
較101年減少2.89％。 

 犯罪嫌疑人數255,310人，
較101減少2.58％。 

 犯罪率1280.7，較101年減
少6.09％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10年犯罪趨勢(2) 

全般刑案犯罪發生數近10年最低 

• 自94年起全般刑案發生數
呈下降趨勢，至102年為最
低點（298,967件）。 

• 近10年犯罪人數以公共危
險、毒品、竊盜與詐欺為
主要犯罪類型。 

公共危險罪以酒駕與肇逃為主 

• 近10年，公共危險案件嫌
疑人數呈遞增趨勢。 

• 102年犯酒醉駕車人數達
62,228人，是93年的1.16

倍。 

• 102年犯肇事逃逸人數達
3,988人，是93年2.85倍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10年犯罪趨勢(3) 

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

件數與嫌疑人數，自96年 

起均呈遞減趨勢。案件數 

至102年為最低，較101年 

減少8.80％，較96年減少 

24.05％。 

 

• 竊盜案件自93年起逐年下降，102年82,496件為10年來最低；其
中又以汽車竊盜案件降幅最大。 

• 詐欺案件自97年呈下降趨勢，102年18,772件為10年來最低，較
101年減少8.08％。 

 

毒品、竊盜、詐欺犯罪均呈下降趨勢 



研究發現－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10年犯罪趨勢(4) 

各國主要犯罪率皆呈下降趨勢 

•  近10年各國主要犯罪的犯罪率
皆呈下降趨勢；與91年相比，
臺灣下降38.03％，日本下降
48.24％，英國下降37.61％，
美國下降20.12％。 

• 犯罪率部分， 100年臺灣以
1,325較高於日本1,159，但遠
低於英國7,091與美國3,295。 

• 破獲率部分，臺灣每年均高於
其他三國；除美國保持穩定外，
其餘三國破獲率均有提升，尤
其臺灣10年間破獲率成長約
35.37％。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1) 

• 依據刑事法令所規定 

之法定程序，從犯罪 

偵查、起訴、審判至 

執行等犯罪處理過程 

之相關統計資料，分 

別加以分析說明。 

 

探討近年來犯罪處理
過程的整體趨勢 

102年處理之結果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2) 

新收偵查案件為近5年來次低，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最多，類型以公共
危險罪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多 

• 102年新收偵查案件總數為
394,348件，司法警察機關
移送占72.01％ 

• 普通刑法案件，以公共危險
最多（30.05％），其次傷害
（15.95％）、竊盜（12.90

％）及詐欺（12.00％）。 

• 特別刑法案件，以違反毒品
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案 件 最 多
（70.44％）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3) 

偵查終結處分，以不起訴處分最多，聲請簡易判決次之 

• 自97年來終結案件大致維持
在40萬件、50萬人。 

• 102 年度偵查終結總數為
393,998件、496,964人。其
中不起訴處分案件件數占
30.85％、人數占34.95％，
其次為聲請簡易判決件數占
23.92％、人數占20.08％，
提起公訴件數占21.90、人數
占21.83％，緩起訴處分件數
占10.70％、人數占9.81％。 

• 近年來不起訴處分與緩起訴
處分之人數與件數逐年遞增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4) 

起訴案件約佔總體案件四成至四成
五之間，類型以公共危險罪及違反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多 

• 近5年來起訴人數占各年偵查
終結總人數比率在四成至四
成五之間，102年起訴人數為
208,262人（占41.91％）。 

• 102年起訴案件類型以公共危
險56,075人（26.93%）最高，
其 次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
40,305人（19.35%）、竊盜
23,169人（11.12%）、傷害
20,004人（9.61%）。 

裁判確定結果以科刑者居多，不受

理者其次。科刑又以有期徒刑為多 

• 102年裁判確定者189,354人
中，科刑者占88.80％、不受
理者占7.44％、裁判無罪者
占3.30％。 

• 科刑部份，近年皆以有期徒
刑人數為最多，其次依序為
拘役、罰金、無期徒刑及死
刑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5) 

監所超收問題嚴重，多短期刑人犯 

• 102年底監所收容總人數達
64,797人，超額收容人數達
10,204人（占18.69％）。 

• 觀察收容人犯刑期，近5年均
以6月以下及6月以下易科罰
金者最多，約占57％至65％
之間。且各年執行有期徒刑
之刑期，有八成左右為1年未
滿之短期自由刑。 

 

機構內處遇者特性： 

 女性受刑人維持約10％比例。  

 新入監受刑人以國、高中（職）教
育程度者比例最高、多集中在勞工
及無業階層。 

 30歲至40歲未滿者最多，老年犯罪
者趨增加。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6) 

持續推動社區矯正處遇，維持犯罪
人正常社會生活 

• 102年社區矯正方式已從傳統
的保護管束工作，延伸至緩
起訴及社會勞動，與社區之
間的互動關係更加緊密。 

 

持續推動更生保護工作，協助受刑
人自立更生 

• 102年新收更生保護案件共
7,259人，其中自行申請保護
之更生占27.35％，由檢察官、
觀護人或監獄人員通知占
72.66％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之處理(7) 

• 我國已與美國、越南、菲律賓、南非及大陸地區等簽署司法互助
協定（議)。 

• 在國際及兩岸間人犯之引渡及遣返亦已制定引渡法及海峽兩岸共
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，積極建立國際及兩岸司法互助機制，
期在國際社會中善盡維持國際秩序之責。 

 

持續推展國際及兩岸刑事司法互助，引渡遣返跨境犯罪人犯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1) 

• 本篇以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
定的「少年刑事案件」及
「少年保護事件」為主要分
析範疇。內容包括： 

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概況 

犯罪原因 

少年事件之處理與機構處
遇概況 

 

• 102年概況 

• 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11,025

人，與101年相較降幅8.38

％。 

• 保 護 事 件 10,637 人 （ 占
96.48％）、刑事案件388

人（占3.52％）。 

• 虞犯少年兒童為3,301人，
為93年的2.74倍。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2) 

少年及兒童犯罪人口率呈成長趨勢 

• 近10年來少年及兒童人口
數均逐年減少，但犯罪人
口率卻呈上升趨勢。 

• 102年少年犯罪人口率為
612.17人，兒童犯罪人口
率為10.68人。 

• 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占102

年總犯罪人數的0.07％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3) 

虞犯人數近年大幅增加 

• 少年與兒童犯罪情形，102

年保護事件有10,637人，
占九成五以上；刑事案件
有388人。 

• 虞犯人數3,301人，達近10

年新高，且近3年來虞犯人
數增幅大，值得關注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3) 

犯罪類型排序有變化，毒品犯罪與
妨害性自主罪逐年增加 

• 102年少年兒童主要犯罪類
型依序是竊盜罪25.11％、
傷害罪24.27％、毒品犯罪
11.40％、妨害性自主罪
9.35％。 

• 竊盜罪10年來呈穩定下降，
毒品犯罪與妨害性自主罪
則逐年增加，尤其毒品罪
近年增幅明顯，值得關注。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4) 

少年犯以高年齡層所占比例較高，
且以男性少年為主 

• 年齡分配無論在保護事件、
刑事案件或虞犯，皆呈年
齡層越高所占比例越高趨
勢。 

• 性別部分則都以男性為多，
男性所占比例在刑事案件
為89.69％、保護事件為
86.50％與虞犯為77.19％。 

家庭經濟狀況有趨於弱勢，父母婚
姻趨於不穩定 

• 家庭情況無論屬保護事件、
刑事案件或虞犯，經濟狀
況都以勉足維持生活者為
多，父母婚姻則以關係正
常者為多，但比例未超過
五成。 

• 近10年來，少年事件之少
年兒童其家庭經濟狀況有
趨於弱勢，父母婚姻有趨
於不穩定的情況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少年事件(5) 

犯罪原因多以個人心理因素為主，
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

• 少年事件少年兒童的犯罪原
因，依序為個人心理因素
（ 48.11 ％ ） 、 其 他 因 素
（ 18.59 ％ ） 、 社 會 因 素
（ 15.85 ％ ） 、 家 庭 因 素
（11.59％）。 

• 心理因素中又以自制力不足
為最主要原因，個性頑劣次
之；其他因素中以缺乏法律
常識為多，好奇心驅使次之。 

 

觸犯法令行為為主，交付保護處分為多，
但受機構處遇人數有上升趨勢 

• 102年少年事件的處理，以少
年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為 多 有
16,291件，其次是少年虞犯
行為事件6,065件，再次為兒
童觸犯刑罰法令750件。 

• 終結情形以交付保護處分為
多，刑事裁判中則以科刑為
多。 

• 少年犯在少年觀護所、輔育
院與矯正學校人數有上升趨
勢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(1) 

• 本篇分析特殊犯罪者之犯
罪趨勢與處遇，針對近年
較受關注的五種特殊犯罪
者類型之整體犯趨勢、犯
罪種類和犯罪者處遇進行
分析。包括 

女性犯罪者 

高齡犯罪者 

毒品犯罪者 

再累犯 

非本國籍犯罪者 

 

女性犯罪成長趨緩，犯罪類型以財
產犯罪和無被害者犯罪為主 

• 女性占犯罪嫌疑人比率為
15.03%至18.43%，整體犯
罪趨勢趨於緩和。類型以財
產和無被害者犯罪主。 

• 102年女性犯罪人口率為197.42

人，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
為24,670人（占14.63％）。 



研究發現－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(2) 

高齡犯罪與處遇人口上升 

• 近年來高齡犯罪嫌疑人數和人口

率均呈上升趨勢，其中又以普通

刑法上升趨勢較為顯著。 

• 高齡犯罪者觸犯普通刑法類型依

序為公共危險、賭博和竊盜等；

觸犯特別刑法類型則為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罪和家庭暴力防治法。 

• 近10年，無論緩起訴、觀察勒

戒、強制戒治、羈押、入監執行

或受保護管束之高齡犯罪者人數

均呈現上升趨勢。 



研究發現－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(3) 

毒品犯罪者之犯罪趨勢 

• 近10年因毒品罪執行判決
確定有罪男性與女性比率
約為86.46%和13.54%，以
男性為主。 

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值得關注 

• 100年起純施用二級毒品人數顯
著上升，超越一級毒品。102年
製、販、運輸皆以二級毒品為首。 

• 10年來，製、販、運輸三級毒
品上升40.66倍，上升趨勢顯著。 

• 102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
訴處分、撤銷處分或受觀察勒戒
者中，二級毒品皆高於一級。 

• 99年至102年，無正當理由持有
或施用第三、四級毒品者之講習、
罰鍰人次和罰鍰金額均顯著上升，
但罰鍰繳納率和繳納金額比率均
呈現下降趨勢。 



研究發現－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(4) 

受刑人再累犯率仍偏高，女性再
累犯率上升趨勢較男性顯著 

• 新收受刑人有前科比率呈上升趨

勢；102年受刑人再累犯比例
占73.30%。 

• 相較於93年，102年有前科
者比率上升16.94％，其中女
性上升趨勢較男性顯著。 

 

女性少年再累犯率高於男性少年，男女
再累犯罪類型存在共同性與差異性 

• 過去3年間，少年矯正機構收容
再累犯人數和比率有下降趨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男性少年三年平均再累犯率為
35.96％，女性少年則為69.12％，
女性少年收容人數雖少於男性，
但再累犯情形較男性嚴重。 



研究發現－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(5) 

非本國籍犯罪人數下降，以財產
犯罪與成癮性犯罪為主 

• 102年確定有罪非本國籍犯罪者
為1,271人，其中觸犯普通刑法
者占82.93％，觸犯特別法者占
17.07％。 

• 國籍依序為：越南、印尼、泰國
和菲律賓，四國籍合占83.40％。 

• 觸犯普通刑法以竊盜、公共危險、
偽造文書印文較多；觸犯特別刑
法方面，則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和藥事法居多。 

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被害保護(1) 

• 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」自87年公

布施行以來，歷經數次修正，陸

續擴大補償對象與範圍，增加補

償項目，以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

而死亡者之遺屬、受重傷者、性

侵害犯罪、家庭暴力等被害人及

在臺外國籍與無國籍人士。本篇

內容包括： 

介紹犯罪被害保護制度 

補償制度與補償概況 

保護服務制度與保護服務

情形 

擴增犯罪被害保護對象，以維護被
害人權益 

• 經91、98、100、102年數次修正，
陸續擴大補償對象、範圍與補償項
目，以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
者之遺屬、受重傷者、性侵害犯罪、
家庭暴力等被害人及在臺之外國籍
與無國籍人士。 

• 102年受理犯罪被害補償之新收案件
計1,582件，達10年來最高峰；終結
案件中決定補償案件占49.61％，較
101年提升3.10％。 

• 102年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及暫時補
償金事件中，決定補償件數512件，
人數650人，金額2億4,324萬1仟元，
較93年成長56.41％。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被害保護(2) 

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以女性、
20歲未滿、無業較多 

• 102年申請補償案件中男性

占43.21%，女性占56.79%，

女性所占比率有逐年上升趨

勢。 

• 申請補償案件被害人年齡以

20歲未滿（25.0%） 、無

業（占40.15%）較多。 

補償案件或被害人罪名均以殺人
罪和妨害性自主罪居多，妨害性

自主罪有上升趨勢 

• 102年被害補償金案件中，以
殺人罪為最多占40.21%，其
次為妨害性自主罪占39.59%。 

• 近10年妨害性自主罪所佔比
率有逐年上升趨勢。 



研究發現－犯罪被害保護(3) 

• 102年保護協助被害案件計2,394件，類型以通知保護
為最多占67.84%，其次為自請保護。 

• 各項保護服務受保護者達90,292人次，其中以訪視詢
問最多占19.63%，其次為心理輔導占17.77%。 

• 10年間，訪視慰問、心理輔導、醫療服務、法律協助
和其他服務人次則顯著上升；顯示對於被害人的服務
更為主動積極，以滿足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需求。 

保護項目多元，以滿足被害人需求 



研究發現－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(1) 

• 法務部業務的推動，關係民主法治的發展與人權公義維護。 

檢察改革 

 

矯正改革 

 

國際及兩岸
司法合作 
改革 

廉政改革 

 

司法保護

改革 
102年 

法務制度與

措施革新 



研究發現－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(2) 

檢察革新 

• 查扣犯罪所得，斷絕犯罪誘因 

• 更新律師法制，融合國際潮流 

• 研議、評估採行起訴狀一本制

度 

• 研議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 

完善法令與制度 

• 尊重多元文化，廣設通譯人才 

延攬與訓練人才 

• 尊重原民同胞，保障司法權益 

• 和藹懇切辦案，改善問案態度 

• 避免庭期延宕，督促準時開庭 

• 完善肅貪機制，強化廉政革新 

• 打擊人口販運，名列亞洲第一 

改革檢察制度 

• 推動檢察官評鑑，汰蕪存菁 

• 檢察機關評比，良性互動競爭 

執行檢察評鑑與督導 



研究發現－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(3) 

矯正革新 

提升教化

輔導與技

訓效能 

強化戒護安全，

革新醫療措施 

   推動便

民睦鄰，

提升矯正

能量 

司法保護革新 

強化社  

區矯治，

落實司法

保護 

  落實被害保護，

促進加/被害人

對話 

  結合民

間資源，

培訓反毒

志工 



研究發現－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(4) 

廉政革新 

透過預警機制與預防宣導，

全面防貪瀆 

周延廉政法令、強化肅貪

連繫機制 

建構再防貪機制，使公務

員勇於任事 

國際及兩岸司法革新 

• 持續洽簽國際司法互助協定（議）。 

• 廣泛與世界各國進行個案司法互助。 

•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派員出席重要國際會議。 

• 推動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制 

• 盤點主管法律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，以配合我

國推動加入國際協定之談判。 

積極參與國際組織，強化國際合作 

•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。 

• 引渡法。 

•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。 

• 國際法與國際公約之研究及內國法化。 

健全國內司法互助法制 



注意酒駕與肇事後逃逸之

趨勢及防治對策 

強化食品／藥品犯罪統計

與防制 

依據少年犯罪趨勢擬定預

防處遇方針 

強化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

聯繫 

持續減少濫訴與加強轉向

處遇 

研究建議 
倡導知識／證據為基礎的

刑事／矯正政策 

提供適宜性別意識與需求

的處遇措施 

重視犯罪者高齡化與受監

禁高齡犯罪者之處遇 

關注第二、三級毒品問題

與政策效果 

加強一級毒品施用者醫療

與復歸社會之政策 



 

 

報告完畢 

感謝聆聽  敬請指教 


